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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委员会作为现代大学的核心组织，是大学学术治理的最高机构和教授治学的制度保障。学术委员会

的制度变迁与大学学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变革相伴而生。1963年公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

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首次提出了学术委员会的初步构想。改革开放后，学术委员会得以制度回归，

基于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大学学术治理历经四个阶段变迁：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回归与大学学术治理的体系

重启(1978~1985)、学术委员会的立法确立与大学学术治理的法理赋权(1986~1998)、学术委员会的规

范建构与大学学术治理的体系成型(1999~2013)、学术委员会的体系革新与大学学术治理的现代转型

(2014~至今)。现代大学学术治理在立法中生成并确立，在实践中不断改革与转型，构成了中国高等教

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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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entral governing body in modern universities, academic committees constitute the supreme 
authority for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for faculty governance. The institu-
tional evolution of academic committees has been intrinsically intertwin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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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syst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committees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Provisional Guidelines for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 Ministry-Affiliated Higher Ed-
ucation Institutions (Draft) issued in 1963. During the post-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the gradual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powers facilitated the institutional reinstate-
ment of academic committees as organizational vehicles for academic authority.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based on academic committee systems has undergone four his-
torical phases: the Institutional Reinstatement of Academic Committees and Systemic Restructuring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1978~1985), the Legal Codification of Academic Committees 
and Jurisprudential Empower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1986~1998), the Norma-
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Committees and Structural Consolidation of University Aca-
demic Governance (1999~2013), and the Systemic Innovation in Academic Committees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2014~Present). Rooted in legislative frame-
works and refined through practical reforms,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has emerged as a 
cornerston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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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权力的运行状况一直是反映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所在[1]。大学学术治理作为现代大学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学术委员会作为现代大学的核心

组织和大学学术治理的最高机构，指的是“国家和高校为落实学术权力而建立的相关制度及其规程”[2]。
1963 年 4 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首次提出设立学术委员会的构

想，学术委员会下设校务委员会，其职权主要限于科学研究。同年 9 月，教育部正式发文并指导高校设

立学术委员会，受校务委员会直接管理，为学校学术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3]。这一时期，学术委员会吸

纳具有学术身份的教师参加，职权聚焦科学研究的审议、咨询、评审与建议等，学术权力虽附属于行政

权力框架之中，但教授治学的治理理念已初见端倪[4]。然而，此后作为校务委员会下设机构的学术委员

会，随着时局动荡而中断与停滞。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

转型。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化建设进程重新开启，突破传统行政主导模式，从“潜隐”趋于“显现”，从

“依附”走向“独立”[4]。基于学术委员会制度的现代大学学术治理也随之经历了体系重启、法理赋权、

体系成型和现代转型，完成了从隐性运作到显性规范的范式转换，实现了从形式赋权向实质赋能的跃迁。 

2. 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回归与大学学术治理的体系重启(1978~1985) 

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事业迎来复苏与重建，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地位逐步恢复。学术委员会重

建，制度框架逐步形成，学术治理摆脱困境，实现了体系重启。 
1978 年 10 月，教育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颁布了《全

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为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重建的

关键政策文件，初步构建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框架，完成了高校领导体制的转型，并引发了大学学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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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的变革。《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取消校务委员会，设立学术委员会，并明确其作为“学校的

一种咨询机构”的定位及在学校规划、教学科研、职称评定等方面的职权：“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审查、鉴定科学研究成果，评议研究生的毕业论

文、毕业设计，参与提升教授、副教授工作的审议，主持校内学术讨论会，组织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交

流活动等。”[5]该条款作为条例中的突出亮点，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在大学学

术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标志着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回归，也同时开启了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的初步进

程和学术治理逻辑的实践探索。 
1985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明确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

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的改革方向[6]。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学

术委员会的相关条款仅体现了学术自治的宏观理念，并未配套具体的实施措施，其职能同样定位为学术

咨询。尽管如此，这一举措为后续学术权力独立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的系列政策改革成

为了我国大学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主体共治制度转型的重要起点。 

3. 学术委员会的立法确立与大学学术治理的法理赋权(1986~1998) 

若将教育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关于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视为部门规

范性文件的初步探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的相继颁布，则标志着我国首次通过国家立法正式确立了学术委员会制度，大学学术治理由此

实现了法理赋权。 
1994 年 1 月 1 日，《教师法》正式实施，明确赋予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

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以及“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的权利，并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建立教师参与管理的制度”[7]。1995 年 9 月 1 日，《教育法》

正式施行，赋予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等权利[7]等。尽管《教师法》与

《教育法》均未直接提及学术委员会制度及其具体组织形式，但其对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权利的法定赋予

地位的法律赋予，为学术委员会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据。 
1999 年 1 月 1 日，《高等教育法》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学科、

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构建了涵盖学术规

划、评价、监督的复合职能体系，开启了学术委员会从咨询机构向决策机构的制度转型。《高等教育法》

的颁布实施，首次以国家意志确立了学术委员会作为大学学术治理核心组织的法定地位，通过规范化的

职权清单明确了学术权力的实体内容，标志着学术委员会制度的立法确立，为大学学术治理奠定了坚实

的法理基础。需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高等教育法》在法理层面未提出和明确教授治学的制度旨向，亦

未直接涉及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与运行机制，但作为教授治学的核心组织及制度保障，学术委员会已

获得国家立法确认，这一制度安排实质上为教授治学提供了法理依据，并为后续《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

规程》的制定奠定了立法基础。 

4. 学术委员会的规范建构与大学学术治理的体系成型(1999~2013)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质量提升的双重驱动下，学术委员会制度历经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至各校章程

的具体实施，步入了规范建构阶段，现代大学学术治理的制度体系由此奠定和成型。 
2010 年 5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作出了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维度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部署。《纲要》明确指出

公办高校应当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构建了党委、校长、教授、职员、学生、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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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等多元主体共治的大学治理结构。针对大学学术治理，《纲要》明确强调了“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

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国家制度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教授治学的基本制度设计

和大学治理理念，明确要求“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

的作用”[7]。 
2010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旨在改革高

等教育治理方式，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并选定北京大学等 26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作为试点，推动大学章程

的制定与完善，优化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8]。2012 年 1 月 1 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

要求各高校章程明确界定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确保其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关键领域

发挥决策作用，维护学术独立[7]。自此，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委员机制、运行规则与监督机制等具

体事项被纳入大学章程，保障了学术委员会学术治理权力的实现。在《暂行办法》的强制推动下，75 所

教育部直属高校 2013 年前完成了章程修订。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首次提出教授治学理念，至 2012 年《高

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强制学术委员会纳入高校章程，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形态实现了从虚体挂靠转

向章程明示的转型，其实现路径亦完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运作的过渡，现代大学学术治理凸显出明确

学术组织规则、落实教授治学理念的核心特征，学术治理制度体系已基本构建成型。 

5. 学术委员会的体系革新与大学学术治理的现代转型(2014~至今) 

新时期，以 2014 年《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颁布为标志，学术委员会被明确赋予了最高学术

机构的地位，由此步入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体系重构新阶段。《规程》不仅深化了既有学

术委员会原则框架的贯彻落实，而且实现了教授治学理念的实践突破，推动了大学学术治理进入现代转

型期。 
2014 年 1 月 29 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颁布，为学术权力从“依附”走向“独立”奠

定了政策基础[9]，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是地位职权的结构调整。《规程》明确学术委员会为校

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具体包括知悉相关管理制度和

信息、向职能部门提出咨询或质询、在会议中自由独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实施监督等，将学术治理

从咨询性参与提升至决策性主导。二是人员构成的范式变革。首先，对主体资格进行刚性约束，规定学

术委员会由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及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组成，确保青年教师比例，并限制行

政职务比例，明确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数的一半，通过量化标准保障教授委员主体地位，遏制行政权

力渗透。其次，对代表产生进行民主化建构，详细规定组成规则、职责权限、运行制度及委员产生规则、

任期限制、换届要求等，强调委员须经民主推荐、公开遴选产生，将学术治理从实体权力配置延伸至程

序规范领域，弥补了以往制度重实体轻程序的缺陷[10]。 
《规程》的颁布，一改学术委员会既往的附属地位，首次从国家制度层面明确其校内最高学术机构

的地位，规范和细化人员构成、职权范围与运行机制，凸显了教授治学和学术民主的核心理念，标志着

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大学学术治理体系与组织架构的现代转型，既承继了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特殊优

势，又融合西方大学学术自治的合理元素，形成制度创新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公布，

再次强调“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同时提出通过“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

与组织架构，合理确定学术组织人员构成，制定学术组织章程”[11]等措施保障学术委员会的职权行使和

合法权力。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深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设计，教授治学

在《纲要》和《意见》的双重确认下，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总体布局并就行了有益探索。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28


郭强 
 

 

DOI: 10.12677/ass.2025.145428 572 社会科学前沿 
 

2015 年 10 月 24 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印发，进一步将完善以学术委

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结构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指标，强调“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

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12]。 
虽《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仅为部门规章，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

晰了学术委员会的若干职能。历经 2015 年、2018 年两次修正，《高等教育法》持续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

会列入其中，并在法律层面拓展了其职能范围，在 1998 年版职权的基础上扩大，增加了“调查、处理学

术纠纷，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

项”[13]等职权，进一步强化了教授治学权力。《高等教育法》的两次修订，可以说从最高立法层面为《高

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施行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 

6. 结语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受西方大学学术自治与中国政治行政传统的双重轨道影响[14]。西方学术自治之

维，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核心场域，本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学术性是大学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

既是大学运作的基础，亦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标志。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源于大学本质，具备天然

合法性[15]。中国政治行政传统下，当代以学术委员会为基础的教授治学与近代以大学评议会为制度的教

授治校，在大学学术治理上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16]。评议会作为近代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教授治校的

制度保障[17]，学术委员会作为当代大学最高学术机构，旨向教授治学，大学学术治理在“主导治学与参

与治校”上实现了历史逻辑的耦合统一。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高等教育运行围绕政

府、市场、学术权威三种权力关系展开，形成三角形的协调结构[18]。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权力组织

载体的学术委员会得以制度回归，教授治学逐渐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学术委员会从定位、职权、组织、

运行等诸多要素进行制度建设与实践改革，其制度变迁从本质上体现了大学学术治理现代性的生成。基

于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大学学术治理，在政策中生成，在立法中确立，在实践中改革与发展，构成了中国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尽管当前大学学术治理尚处于象征性向实质性的过渡阶段[19]，甚至面临着

边缘化等诸多挑战[20]，随着学术委员会主体地位的确认、职权范围的扩展以及组织程序的完善，大学学

术治理正逐步从“形式赋权”向“实质赋能”转变与跃迁，为教授治学提供了逻辑职称，亦为大学治理提

供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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